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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之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41）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連同二零二二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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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76,040 73,920

服務成本 (36,907) (37,436)

毛利 39,133 36,484

其他收入 6 1,755 7,406

銷售及分銷開支 (7,733) (8,174)

行政開支 (15,973) (14,72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261) (2,896)

融資成本 7 (59) (84)

除稅前溢利 15,862 18,011

所得稅開支 8 (2,371) (3,1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9 13,491 14,886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11 3.37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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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12 1,086 3,994

使用權資產 8,295 1,415

商譽 11,423 11,423

租賃按金 1,480 –

遞延稅項資產 94 94

22,378 16,926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407 16,71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45,097 24,914

可收回所得稅 – 178

銀行結餘 79,264 68,466

124,768 110,27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9,148 21,643

合約負債 2,861 2,344

租賃負債 4,525 1,686

應繳所得稅 2,669 845

29,203 26,518

流動資產淨值 95,565 83,7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7,943 1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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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770 –

3,770 –

資產淨值 114,173 100,68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4,000 4,000

儲備 110,173 96,682

114,173 1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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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000 35,954 (1) 60,729 100,682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13,491 13,491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00 35,954 (1) 74,220 114,173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4,000 35,954 (1) 72,738 112,69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14,886 14,886

宣派及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附註10） – – – (22,000) (22,000)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00 35,954 (1) 65,624 105,577

附註：

(i) 其他儲備指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完成集團重組後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與A.Plus 

Financial Press Limited之股本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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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9,814 21,795

投資活動所得（用）現金淨額 984 (4)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22,0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0,798 (29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466 78,717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 79,264 78,424



7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
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Brilliant 

Ray Glob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主要營業地
點之地址為香港上環文咸東街35-45B號2樓。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營運附屬公司從事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其與本集團之功能貨幣相同。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包括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此外，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上市規則及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條文。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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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包括2020年10月及2022年2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報告第二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國際稅項改革－支柱二規則範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4. 收益

收益指於香港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產生之收益。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業績公佈及財務報告 39,429 40,512

公司公佈及股東通函 26,129 24,322

發債通函及首次公開發售招股章程 2,912 3,015

基金文件 1,000 2,004

其他 6,570 4,067

76,040 7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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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用途之資料注重所
提供服務之類型。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
集團業務屬於單一可呈報及經營分部，故並無呈列分部資料。此外，本集團之全部收益均源自
香港，且其資產及負債均位於香港。因此，並無呈列地域資料。

6.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984 96

政府補助 – 2,087

其他 462 45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 309 4,773

1,755 7,406

7.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利息 59 84



10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371 3,125

遞延稅項 – –

2,371 3,125

二零二三年之香港利得稅乃以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首2,000,000港元及餘額分別按8.25%及
16.5%（二零二二年：首2,000,000港元按8.25%計算，而餘額則按16.5%計算）計算。

遞延稅項資產按16.5%稅率計量，此乃預期適用於清償負債或變現資產之有關期間之稅率。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公司。因此，並無就溢利、收入、收益或升值向個人或
公司徵稅，且除可能不時適用於若干文據之若干印花稅外，開曼群島政府並無徵收其他對本
公司而言可能屬重大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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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內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0,556 20,925

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之供款（附註） 629 633

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薪酬） 21,185 21,558

董事酬金 5,246 3,252

機器及設備折舊 2,908 2,587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69 2,122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可用作扣減僱主供款水平的被沒收供款
（二零二二：無）。

10.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2.5港仙）。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向其當時股東
作出以下分派：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之 

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零港仙 –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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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盈利 13,491 14,886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0,000 4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3.37 3.72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原
因為並無發行在外之具潛在攤薄作用普通股。

12. 機器及設備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已動用約零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0,000港元）
收購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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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三年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48,822 27,461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5,274) (5,556)

43,548 21,905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549 3,00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5,097 24,914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持有任何
抵押品。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之
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三年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3,509 9,971

31至60日 4,574 2,255

61至90日 7,539 837

91至180日 14,005 3,055

181至365日 2,663 5,471

超過365日 1,258 316

總計 43,548 2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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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三年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2,774 12,279

應計花紅及佣金 5,067 4,270

應計費用 1,307 5,09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9,148 21,643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三年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5,221 9,324

31至60日 1,095 1,038

61至90日 2,665 755

超過90日 3,793 1,162

貿易應付款項 12,774 12,279

獲授予之平均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
期限內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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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000,000,000 8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0,000,000 4,000,000

附註： 所有已發行股份於所有方面均與所有當時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16. 關連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於本期間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6,452 4,534

離職後福利 45 45

6,497 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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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較二零二二年同期增加約
2.9%。該增加乃主要由於(i)公司公佈及股東通函分部產生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24,300,000港元增加約1,800,000港元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26,100,000港元；及(ii)其他分部産生之收益由二零二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4,100,000港元增加約2,500,000港元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
日止六個月之約6,600,000。有關增加由(i)業績公佈及財務報告分部產生之收益由截
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40,500,000港元減少約1,100,000港元至截至
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39,400,000港元；及(ii)基金文件分部產生之收
益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2,000,000港元減少約1,000,000港元至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1,000,000港元所部分抵銷。

前景

二零二三年，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的社交距離及跨境管制政策限制得以解除,

香港經濟錄得增長。此舉有利於入境旅遊及私人消費迅速復甦。然而，資本市場氣
氛仍然疲弱對香港資本市場帶來下行壓力，或大幅度阻礙本地上市公司的集資活動
及减少首次公开招股計劃數目。此外，聯交所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刊發有關擴
大無紙化上市機制的諮詢總結對本集團以至整個財經印刷行業的盈利能力造成若
干負面影響。

鑒於本集團上市客戶基礎穩固，雖然整體市場氣氛疲弱仍令本集團毛利率進一步受
壓，但本集團將繼續利用其競爭優勢，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同時力求為股東創
造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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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2.5港仙）。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73,900,000港元增加至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76,000,000港元，增加約2.9%。按分部計
算，公司公佈及股東通函分部及其他分部產生之收益分別增加約1,800,000港元及約
2,500,000港元，其由業績公佈及財務報告分部及基金文件分部產生之收益分別減少
約1,100,000港元及約1,000,000港元所部分抵銷。

服務成本

本集團之服務成本主要包括員工成本、翻譯成本及印刷成本，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服務成本約36.5%、35.0%及24.6%。本集團之服
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37,4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
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36,900,000港元，減少約1.4%。

毛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毛利分別為約36,500,000港元及約39,100,000港元，其維持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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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7,400,000港元減少至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1,800,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
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
保就業計劃為保就業及抗擊2019冠狀病毒病而收取政府補助約2,100,000港元，及貿
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4,800,000港元
減少約4,500,000港元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300,000港元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8,200,000港元
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7,700,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
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行政開支分別為約14,700,000港元及約16,000,000港元，其維持相對穩定。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分別為約2,900,000港元及約1,300,000港元。

融資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融資成本分別為約84,000港元及約59,000港元。



19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所得稅開支分別為約3,100,000港元及約2,400,000港元。

期內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後溢利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14,900,000港元減
少約9.4%或約1,400,000港元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13,500,000

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截至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保就業計劃為保就業及抗擊2019冠狀病毒病而收取政
府補助2,100,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7.3%（於二零二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1.7%）。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分別
約為83,800,000港元及95,6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九
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別約為68,500,000港元及79,3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銀行
透支、銀行貸款及銀行融資。本集團擬以業務營運產生之現金以及可用現金及銀行
結餘為其未來營運、資本開支及其他資本需要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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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為其業務聘請81名全職僱員（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85名）。報告期內之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6,3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4,810,000港元）。本集團深明留聘具才能之專業員
工對營運及業務之重要性，並繼續參考本集團之表現、個別僱員表現及現行市場水
平向僱員提供薪酬待遇。

資本承擔及融資需要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新實施計劃或融資計劃。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或重大收
購及出售。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其資產。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具體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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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業務活動僅於香港進行及主要以港元計值，故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外匯
風險並不重大。

結算日後事項

於本公佈之報告期結束後，本集團並無重大事項。

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有關條文被當作
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指登記
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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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好倉╱淡倉 身份
所持有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林劍雲先生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116,580,000 

（附註1）
29.1%

方永光先生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116,580,000 

（附註2）
29.1%

余銘維先生 好倉 實益權益 580,000 0.1%

附註1： 該等股份乃以Brilliant Ray Global Limited（「Brilliant Ray」）之名義登記，而Brilliant Ray之全部
已發行股本由林劍雲先生（「林先生」）合法及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先生被視為
於Brilliant Ray所持有之116,58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2： 該等股份乃以朗峰控股有限公司（「朗峰」）之名義登記，而朗峰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方永光
先生（「方先生」）合法及實益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方先生被視為於朗峰所持有之
116,58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實物結算、現金結算或其他股本衍生工具之
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
權證中擁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23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實體（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將須
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
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
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名稱╱姓名 好倉╱淡倉 身份
所持有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Brilliant Ray  

Global Limited

好倉 實益擁有人 116,580,000 

（附註1）
29.1%

朗峰 好倉 實益擁有人 116,580,000 

（附註2）
29.1%

偉賞企業有限公司 好倉 實益擁有人 24,000,000 

（附註3）
6.0%

林文耀先生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24,000,000 

（附註3）
6.0%

朗式投資有限公司 好倉 實益擁有人 21,630,000 

（附註4）
5.4%

新工投資有限公司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21,630,000 

（附註4）
5.4%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21,630,000 

（附註4）
5.4%

李成煌先生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21,630,000 

（附註4）
5.4%

李成輝先生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21,630,000 

（附註4）
5.4%

李淑慧女士 好倉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21,630,000 

（附註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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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Brilliant Ray由林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先生被視為於Brilliant Ray持有之全
部116,58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朗峰由方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方先生被視為於朗峰持有之全部116,580,000股
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偉賞企業有限公司由林文耀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文耀先生被視為於偉賞
企業有限公司持有之全部24,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根據於聯交所網站提交之披露權益，朗式投資有限公司由新工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新
工投資有限公司則由Bright Clear Limited擁有74.97%權益。Bright Clear Limited由Allied Holding 

Investments Limited全資擁有，而Allied Holding Investments Limited則由聯合集團有限公司（股
份代號：0373，一間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全資擁有。根據聯合集團有限公司截至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聯合集團有限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擁有74.95%

權益）為Lee and Lee Trust的信託人，即李成輝、李淑慧及李成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新工投
資有限公司、聯合集團有限公司、李成輝、李淑慧及李成煌各自被視為於朗式投資有限公司持
有之全部21,63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主要股東或其他人士（董
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彼等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
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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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而其
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上市日期」）上市後成為無條件。根據該計劃
之條款，董事會可酌情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授出購股權，且於二零二三年九
月三十日並無尚未行使購股權。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可根據該計劃發
行4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現有已發行股本之10%。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並無優先購買權之規定，而開曼群島法律亦無對該等權利施
加限制，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其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守則。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
守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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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緊
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
任何權益。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作出具體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之必守標準。

本公司已就可能管有本公司或其證券之未刊發內幕消息之僱員及其附屬公司之董
事或僱員採納相同證券交易標準。

董事資料更新

下列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有關董事之更新資料：

於其證券於聯交所或任何海外證券市場上市之公眾公司之其他董事職
務變更

董事姓名 變更詳情

施得安女士 自二零二三年八月四日起獲委任為其利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31），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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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公開可得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內，本公司一直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之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最
少25%之足夠公眾持股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具備符合
上市規則及企管守則之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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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本集團亦在此衷心感謝全體員工於期內之忠誠貢獻及辛勤工作。

承董事會命
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劍雲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劍雲先生及方永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銘
維先生、施得安女士及梁兆康先生。


